
第十誡 - 知足

1. 第十誡的意義

A. 不要覬覦他人正當擁有的事物 

(出埃及記 20:17; 申命記 5:21)
B. 欲望不要越分

(創世記 3:1-7)

2. 貪心的結果是什麼?
A. 貪心擾亂我們的道德判斷

(以弗所書 5:5; 哥羅西書 3:5; 使徒行傳 8:18-23; 路加 12:13-15)
B. 貪心導致欺騙與傷害

(撒母耳記下 11; 列王記上 21:1-15; 馬太 26:15)
C. 貪心使我們不能享有’此刻’的喜樂

(腓立比書 3:1; 4:4)

3. 如何防止貪心?
A. 求神節制我們的欲望

(腓立比書 4:10; 詩篇 37:4-5)
B. 存感恩的心

(腓立比書 4:11-12; 提摩太前書 6:6-8)
C. 慷慨解囊

(腓立比書 4:10; 使徒行傳 20:35; 路加 19:8)


